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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 

 

 

有关楼宇安全规定的一般指引（供学校新申请及增设校舍之用） 

 

1. 屋宇署署长的角色 
 

a. 如拟在并非为作学校用途而设计及建造的房产内新申请或增设校舍，必须连

同屋宇署署长根据《教育条例》（第 279 章） 第 12(1)(a)、(b)及(ca)条作为主

管当局所发出的证明书，以及由建筑事务监督根据同一条例第 12(1)(d)条所发

出的通知书。 

 

b. 屋宇署署长在处理这些必需的证明书和通知书的申请时，须评估有关房产是

否适合，并会考虑是否适宜发出这些载有以下事项的证明书和通知书： 

 

i. 对有关房产的设计荷载的意见（第 12(1)(a)条）； 

 

ii. 有关房产并无结构性的木地板（第 12(1)(b)条）； 

 

iii. 有关房产内设有足够的逃生设施（第 12(1)(ca)条）； 以及 

 

iv. 建筑事务监督无意根据《建筑物条例》（第 123 章）第 25 条行使所赋予

的权力，禁止把有关房产作学校用途（第 12(1)(d)条）。 

 

 

2. 一般规定 
 

a. 每宗申请均会在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后，因应个案本身的情况作出决定。本指引

所载内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视作可以削减屋宇署署长根据《建筑物条例》及

其附属规例所获赋予的权力。 

 

b. 如有关房产以结构性的木地板建造，当局将拒绝根据《教育条例》第 12(1)(b)

条发出证明书。 

 

c. 鉴于有关的事宜往往会涉及可能难以应付的复杂技术问题，申请人务须在申

请初期聘请一名认可人士（根据《建筑物条例》注册的建筑师、工程师或测量

师）提供服务，以避免因申请不获批准而不必要地浪费了时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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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要进行涉及楼宇结构及／或逃生途径的改动及加建工程，认可人士和注册

结构工程师（如有需要）或须正式向屋宇署提交拟议工程的图则以事先获得建

筑事务监督批准及同意。申请人务须预早征询认可人士或注册结构工程师的

意见。屋宇署备有根据《建筑物条例》规定注册的认可人士及注册结构工程师

名册以供参阅，申请人亦可于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参阅有关名册。 
 

e. 随着《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某些建筑工程

已被指明为小型工程。小型工程可根据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简化规定进行，

以代替须事先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及同意的规定。关于小型工程项目及相

关规定等详情，可参阅下文第 7 段。 
 

f. 提交图则 
 

i. 每份申请书必须附有按照教育局规定，示明有关房产的范围和规划设

计及附录 6b 所列资料的足够数目的图则（其中 4 套须交予屋宇署）。 

 

ii. 提交的图则应以合适的比例（1:50 及 1:100）绘制，备有有关房产各主

要部分的尺寸，并在其上标明出口路线／出口门，亦须列明所有拟议

间隔墙和出口门采用的建造物料。 
 

iii. 必须在图则上显示每个课室最高可容纳的人数（老师和学生的数目），

以及将要容纳的学校教职员总人数。 

 

 

3. 房产的位置 
 

a. 一般来说，如申请所涉及的房产位于已获发占用许可证建筑物内，则拟议校舍

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位于未获建筑事务监督的批准和同意便已建造的任何构

筑物之内、之下或之上。 
 

b. 下列指引适用于位于非为学校用途而设计和建造的房产地下以上的幼稚园： 
 

位置 条件 

i. 位于在地下以上设有不超过两

层商业楼层的综合用途建筑物

内。 
 

ii. 位于设有三层或以上的商业楼

I. 房产必须符合《建筑物消防安

全守则》 (《消防安全守则》) 的

一般标准。 

 

II. 幼稚园须受《教育规例》第 7 条

http://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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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综合用途建筑物内，而幼

稚园本身占用一整层或多于一

整层的商业楼层，但地下以上

作商业用途的楼层不超过两

层。 

 

iii. 位于社团建筑物内。 

 

iv. 位于多层住用建筑物内。 

  

所订的 24 米高度限制规则规

限。 

v. 位于纯商业建筑物内。 

 

vi. 位于在地下以上设有三层或以

上的商业楼层而又不属第(ii)项

的综合用途建筑物内。 

 

III. 除符合第(I)及第(II)项的条件

外，并须提供两条供幼稚园使

用人专用的独立逃生途径。 

vii. 位于单梯建筑物内，但并非第

(viii)及第(ix)项所述情况。 

IV. 除符合第(I)及第(II)项的条件

外，并须为申请注册的房产设

置两条额外的楼梯，以及将校

舍通往供整座建筑物使用的单

梯的地方封闭。 

 

viii. 位于设有不超过三层主楼层的

单一家庭住用建筑物内。 

 

ix. 位于新界豁免管制建筑物内。 

 

V. 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守则》的一

般标准（特别注意下文第 6(b)(i)

段）。 

 
 

4. 结构安全 
 

在结构安全方面须考虑的主要事项如下： 
 
i. 房产为作学校及幼稚园用途的最少设计荷载分别地不得少于 3千帕斯卡

（即每平方呎 60 磅）及 2.5 千帕斯卡（即每平方呎 50 磅）。 
 

ii. 如楼板上铺设非结构实心地台、有重型设备/装置或有用砖建造的非承重

墙 1，则认可人士或注册结构工程师提出结构上的合理理据，以证明原

有支撑构件足以承受这些附加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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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耐火结构 

 
a. 房产必须按照《建筑物（建造）规例》及屋宇署不时编订的《消防安全守则》

的规定设计，并以符合相关条文的耐火结构建造。 
 

b. 以下列出部分耐火结构的一般规定，供申请人参阅： 

 

i. 有关房产与毗邻被占用／使用的地方必须以防火分隔隔开，防火分隔的

耐火效能以《消防安全守则》表 C1 内有关用途类别指定的耐火效能值

中较高者为准。 
 

ii. 供有关房产及其他被占用的地方共用的室内走廊，必须以耐火效能不少

于该楼层用途类别指定的防火分隔隔开。如这些耐火效能各有不同，应

采用较高的耐火效能值。至于位于购物商场内的房产，其与商场走廊之

间一般无须设置该等的防火分隔。 
 

iii. 通过防火分隔的管道、喉管、电缆等通口必须以耐火结构妥为保护，以

维持该防火分隔的耐火效能。 

 

iv. 如涉及新设或经改装的防火分隔 2，则须提交已由认可人士／注册结构

工程师填妥的表格（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岩土工程师作业

备考 APP-13 附录 A），连同相关测试／评估报告，证明该等耐火构件／

物料／物品的耐火效能。如《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岩土工

程师作业备考 ADM-20》适用，则无须提交有关报告。 

 

v. 根据《消防安全守则》C6.1 条和 C16.5 条，与房产相关的门须具有防烟

密封装置。这项规定一般适用于组成规定楼梯的防护门廊一部分的房产

入口门。此外，也需参照本署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发出“更正对照表”内

有关《消防安全守则》E9.1 条和 E9.2 条经修订后的防烟密封装置的现

行规定。该“更正对照表”已上载于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1  

在楼宇单位内，竖设用砖建造的非承重墙及铺设实心地台，以加厚楼宇单位内的楼板，可能会受《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管制。关于小型工程项

目及相关规定等详情，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2  

在用作逃生途径或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的楼梯或其防护门廊的围封部分(不包括承重墙) 上开凿洞口，或改动该等楼梯或围封部分之上的洞口，可

能会受《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管制。关于小型工程项目及相关规定等详情 ，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6. 逃生途径及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 

http://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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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所校舍均须按照《建筑物（规划）规例》第 V 部及屋宇署不时编订的《消

防安全守则》的规定，提供足够的逃生途径及消防和救援进出途径。 
 

b. 就建筑物的某一楼层或整座建筑物提供的逃生途径，在任何时间均只能容纳

指明的最高人数。现行的《消防安全守则》列明这些限制，并根据每一楼层及

整座建筑物所设的出口路线及出口门的阔度及数目来厘订限制。因此，假如营

办学校会导致某一楼层或整座建筑物在同一时间内容纳的人数超出限制，当

局会建议拒绝接纳有关的申请。在评估人数时，当局会以“先递交者先处理”的

原则，分先后处理同一座建筑物内不同房产的申请。现将部分一般规定载列如

下供参考： 
 

i. 对位于地下而可直接通往街道的房产来说，提供逃生途径方面一般并无

太大问题。但位于地下以上的楼层及地库的房产，则最少须有两道出口

楼梯。不准在单梯建筑物地下以上的楼层开设学校，除非可为校舍提供

两条额外的出口楼梯，并将学校通往供整座建筑物使用的单梯的地方封

闭。 

 

ii. 任何可容纳 30 人以上的房间／空间／房产，最少须设有两个出口。出

口门必须向出口方向开启，而开启时的摆幅不得阻碍任何出口路线的任

何部分。从房间／空间／房产中任何一处通向该两个出口的直接路线所

形成的角度必须不少于 30 度。 

 

iii. 一般来说，出口路线的最小阔度不得少于 1 050 毫米，并会视乎整所学

校及学校所处的楼层的总人数而须增加阔度。如容纳人数为 4 至 30 人，

则其出口门的最小阔度不得少于 750 毫米；如容纳人数为 31 至 200 人，

则每道出口门的阔度不得少于 850 毫米，而所有出口门的总阔度不得少

于 1 750 毫米。有关详细的规定，应参阅《消防安全守则》表 B2。 

 

iv. 根据《消防安全守则》B9.1 条，所有规定出口路线均须直接通往街道，

而地面楼层的楼梯围建物必须在地面楼层延续，使能与建筑物的其余部

分分隔。所有出口路线的净高不得少于 2 米，并且畅通无阻。各出口路

线的每一部分均须设有足够的照明系统，在楼面水平提供不少于 30 勒

克斯的水平照明。照明系统可结合天然照明和人工照明，并应设有符合

《最低限度之消防装置及设备守则》规定的后备紧急照明系统。 

 

 

v. 所有出口门必须可以随时从内开启，而无须使用钥匙。在电力中断或紧

急情况时，自动滑动门必须保持完全开启及安装于门上的电锁装置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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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释放。 

 

vi. 横跨出口的保安卷闸必须在上课时间内保持开启。 

 

vii. 在学校与建筑物出口楼梯的最终出口处之间必须设有 450毫米的实心分

隔墙，该分隔墙的耐火效能应不少于该出口楼梯的围封墙的耐火效能。 

 

viii. 如房间的出口门只可从一个方向通往楼梯（即位处尽头路），沿尽头路由

房间的任何部分至防护出口或至一处可从不同方向通往两个或以上出

口的行走距离只限 18米。如可从多于一个方向通往其他出口路线的话，

则行走距离限制可由 36 至 45 米不等（视乎出口路线的耐火结构而定）。 

 

ix. 校舍的可容纳人数是依据各班学生人数和受雇教职员人数的总和厘定

的，从而评估逃生途径是否足够。如提交的图则上并无注明每班最高学

生人数，则当局会按照《教育规例》第 40 条的规定评估每班学生人数。 

 

x. 所有逃生途径、台阶及楼梯的级面都应具有防滑表面。该台阶及楼梯的

级面边缘应显眼。 

 

 

7. 小型工程监管制度 
 

a. 当局已制定《2008 年建筑物（修订）条例》，并订立新的《建筑物（小型工程）

规例》，以引入一套新制度来监管小型工程的进行，即小型工程监管制度。当

局在《建筑物条例》内，根据上述修订条例及新规例，除保留原有制度（即在

展开建筑工程前须事先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及同意），亦加入了一套较原有

制度简化的订明规定。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开始实施。 

 

b. 为此，《建筑物条例》已引入一个名为“小型工程”的新建筑工程类别，以及一

个为进行小型工程而设立的“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新名册。如进行小型工程，

可无须事先获得建筑事务监督批准图则及同意展开工程。小型工程按其性质、

规模、复杂程度及引致的安全风险，分为 3 个级别。与校舍相关的常见小型工

程包括： 

 

i. 拆除外墙建筑上的伸出物、檐篷、违例楼板或违例构筑物； 

 
ii. 竖设、改动、拆除或巩固非混凝土建造的檐篷或用于支承空调机或冷却

水塔的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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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竖设、改动或拆除排水渠； 
 

iv. 竖设、改动或拆除室内楼梯； 
 

v. 在楼板开凿洞口或把开有洞口的楼板复原； 
 

vi. 更换招牌的展示面，竖设、改动或拆除招牌；以及 
 

vii. 建造、改动、修葺或拆除窗户或玻璃外墙。 
 

c. 此外，申请人也可聘请认可人士，在展开有关工程之前，就小型工程和其他较

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一并向屋宇署正式呈交图则，以获得所需的批准和同意。 

 

d. 申请人应注意，违反《建筑物条例》及其附属规例（包括《建筑物（小型工程）

规例》）的条文进行的小型工程，均属违例建筑工程，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或会

因此而不接纳申请。屋宇署会另行处理小型工程呈交文件并进行抽样审查，以

确保小型工程符合法例规定。如有关的小型工程没有根据《建筑物条例》及其

附属规例的规定完成（例如没有委任订明建筑专业人士（如有必要）及∕或订

明注册承建商进行小型工程），屋宇署可对有关工程另行采取执法行动。申请

人应注意，根据《教育条例》获签发的证明书，不应视作有关的小型工程已根

据《建筑物条例》及其附属规例的规定完成。 

 

e. 同时，在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订明了 15 项指定豁免工程。进行「指定豁免工

程」，无须事先获得屋宇署批准及同意展开工程，也无须遵从小型工程监管制

度的简化规定。与校舍相关的指定豁免工程并需符合某些标准包括： 

 

i. 竖设或改动靠墙招牌（包括更换招牌的展示面）； 

 

ii. 拆除靠墙招牌； 

 

iii. 拆除位于地面或平板上用于支承空调机／冷却水塔／  太阳能热水系

统／光伏系统的构筑物； 

 

iv. 竖设、改动或拆除檐篷； 

 

v. 竖设／改动／拆除自楼宇外墙伸出，用于支承空调机或任何相关空气管

道的金属支架； 

vi. 开凿楼板洞口；及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0.html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1.html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4.html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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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按照原来设计复原楼板洞口。 

 

f. 有关详尽的指引可于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下载。 

 

 

8. 影响公众安全的违例建筑工程 
 

a. 拟申请注册为学校的房产内如有违例建筑工程，可能会对教职员及学生构成

危险。申请人应审慎选择作学校用途的房产，因为房产内如有违例建筑工程

（例如违例将一层楼层分间为多个独立单位，但没有按上文第 5(b)(ii)段的规

定，提供有防护设施的室内走廊；违例搭建阁楼／阁仔；在楼梯或阁楼／阁仔

空间违例加建平板；在公用地方进行违例建筑工程，以致阻塞校舍或其他用

户的逃生途径），便可能会令房产不适宜注册为学校。倘选定作学校用途的房

产有违例建筑工程，申请人务须在递交申请前拆除这些工程项目。此拆除工程

可能会受《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管制。关于小型工程项目及相关规定等

详情，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b. 影响公众安全的违例建筑工程一览表载于附录 4b，供申请人参阅。 

 

c. 如申请人拟竖设广告招牌，除非根据《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的规定搭建，

否则便须视乎情况向屋宇署呈交图则以供审批。广告招牌必须按照屋宇署发

出的“安装及维修广告招牌指引”竖设。一般来说，伸出行人路的广告招牌与行

人路路面的垂直净空最少须为 3.5 米，而与行人路路边有最少 1 米的水平净

空。伸出车路的广告招牌最少须有 5.8 米的垂直净空。屋宇署备有上述指引，

可供索阅，市民亦可从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下载。属于小型工程级别的

广告招牌，须根据《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的规定而展开及进行有关工程。 

 

d. 申请人应注意《残疾歧视条例》及屋宇署发出的《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

所载有关为残疾人士提供通道及设施的规定。任何人士拆除或改动供残疾人

士使用的现存核准通道及设施（例如斜道及厕所等）并阻碍供残疾人士使用的

通道及设施，则当局可根据《建筑物条例》的规定及现行政策对其采取执法行

动及提出检控。该设计手册可于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下载。 

 

 

 

 

9. 查阅和复印楼宇及小型工程记录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2.html
http://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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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缴付订明费用后，可在屋宇署查阅及索取经批准图则及文件的副本。申请人或

须预约时间，以便检索记录。有关的标准申请表格可向屋宇署索取或从网站

www.bd.gov.hk 的百楼图网系统下载。如有查询，可致电 2626 1616 与屋宇署楼宇资

讯中心联络[由 ‘1823’代为接听]。申请人可参阅《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及注册

岩土工程师作业备考 APP-39》。

http://www.bd.gov.hk/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practice-notes-and-circular-letters/index_pnap.html
https://www.bd.gov.hk/tc/resources/codes-and-references/practice-notes-and-circular-letters/index_pna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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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众安全的违例建筑工程一览表 
 
 

下列位于校舍内的违例建筑工程可能对教职员及学生的安全构成危险。申请人务须

在递交申请前拆除这些工程项目： 
 

1. 构成校舍一部分的违例天台／平台／天井搭建物。 
 

2. 在经批准檐篷上或悬挂于经批准檐篷的搭建物，包括空调／机械装置及广告

招牌。 
 

3. 在行人路或公用地方的违例檐篷／伸建物／广告招牌 3。 

 

[例外(i)：伸越楼宇外墙界线不超过 150 毫米的装饰铺面伸建物／扩建物（不

含石材、瓷砖、玻璃或水泥沙浆，以及并非由混凝土建造）] 

 

[例外(ii)：伸越楼宇外墙界线不超过 600 毫米、最少有 2.5 米的垂直净空，以

及并无任何空调装置的铺面高架伸建物（不含石材、瓷砖、玻璃或水泥沙浆，

以及并非由混凝土建造）] 
 

[例外(iii)：伸越楼宇外墙界线不超过 500 毫米、最少有 2.5 米垂直净空的檐篷

（不含石材、瓷砖、玻璃或水泥沙浆，以及并非由混凝土建造）] 
 

[例外(iv)：位于天台/平台/天井上的可收合的檐篷，该覆盖的地方并非出口路

线及庇护层，从楼宇外墙伸出在完全伸展时不超过 2 米及在收合时不超过 500

毫米，而由地面计算其高度不超过 2.5 米，其任何部分均不得伸越天台/平台

边缘]  
 

[例外(v)：已参与「招牌检核计划」的现有广告招牌。关于该计划等详情，可

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4. 附建于楼宇外墙或悬挂于核准檐篷及露台的金属通风管道及相关金属支架。 

 

[例外：附建于楼宇外墙的金属通风管道及相关金属支架，其伸出外墙不超过

600 毫米，而由地面计算其高度最少有 2.5 米] 

 

 
3  

竖设檐篷、竖设靠墙招牌及竖设自楼宇外墙伸出用于支承空调机或任何相关空气管道的金属支架，并符合某些要求，可能会是「指定豁免工程」。

进行「指定豁免工程」，无须事先获得屋宇署批准及同意，也无须遵从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指定豁免工程」并不属于违例建筑工程及

不会列入附件中的“影响公众安全的违例建筑工程一览表”。关于「指定豁免工程」及相关规定等详情，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http://www.bd.gov.hk/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4.html
http://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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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建于楼宇外墙或悬挂于核准檐篷及露台用以支承空调装置及其附属设备的

支撑构件 3。 

 

[例外：附建于楼宇外墙用于支承空调装置及其附属设备的支撑构件，其伸出

外墙不超过 600 毫米，而由地面计算其高度最少有 2.5 米] 

 

6. 安装在注册范围内用于支承高架空调装置及其附属设备的支撑构件。 

 

[例外：获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核实，并有资料支援为结构安全的高架

空调装置及相连支撑物。] 

 

7. 阻塞烟管的违例永久障碍物。 

 

8. 经非法改动或拆除的分隔墙或耐火墙及耐火门。 

 

9. 在现有的楼板上加设违例开口作槽管用途，或在现有槽管开口违例加建楼板 4。 

 

[例外：获认可人士／注册结构工程师核实，并且有数据支持为结构安全的开

口或楼板及该楼板不会令《建筑物（规划）规例》所订明的总楼面面积有所

增加。] 
 

10. 用以填补经批准阁楼／阁仔及楼梯空间的违例钢筋混凝土楼板。 

 

11. 违例加建阁楼／阁仔、中间楼层及楼面扩建物。 

 

12. 违例加建的楼梯；在现有的楼板上违例加建开口，作建造楼梯用途。 

 

13. 违例拆除全部或部分结构构件，或大规模改动结构构件。 

 

14. 在公用地方进行违例建筑工程，以致阻塞校舍或该大厦的逃生途径（例如:违

例将一层楼层分间为多个独立单位，以致某些单位的逃生途径不足；以及违例

围封出口楼梯的通道，以致其他使用者的逃生途径不足）。 

 

15. 违例将一层楼层分间为多个独立单位，但没有提供有耐火墙和耐火门保护的

室内走廊。 

 

 
4  

开凿楼板洞口及按照原来设计复原楼板洞口，并符合某些要求，可能会是「指定豁免工程」。进行「指定豁免工程」，无须事先获得屋宇署批准及

同意，也无须遵从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指定豁免工程」并不属于违例建筑工程及不会列入附件中的“影响公众安全的违例建筑工程一

览表”。关于「指定豁免工程」及相关规定等详情，可浏览屋宇署网站 www.bd.gov.hk。 

16. 用途出现重大及不可接纳的改变（例如:将机房改作可用的楼面地方）。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1.html
https://www.bd.gov.hk/tc/building-works/minor-works/designated-exempted-works/index_mwcs_works_2.html
http://www.b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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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没有为地面层以上外墙的开口设防护栏障。 

 

18. 违例拆除供残疾人士使用的经批准设施（例如厕所或斜道)，以及搭建阻碍残

疾人士进入校舍的僭建物（例如加高的平台）。 

 

假如拆除或纠正违例建筑工程涉及进行并不属于《建筑物条例》第 41 条所豁免的

建筑工程，则申请人必须委聘一名认可人士及／或注册结构工程师，并事先获得建

筑事务监督的批准及同意，才可进行有关建筑工程 5。 

  

 

 

 

 

 

 

 

 

 

 

 

 

 

 

 

 

 

 

 

 

 

 

 

 

 

 
5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附表 2 第 2 部订明的清拆工程中有部分属「指定豁免工程」，可根据该规例施工。


